昆明市呈贡区防震减灾局

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办〔2013〕72号）、《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昆政办〔2013〕129号）和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呈财〔2018〕16号）的要求， 我单位对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
基本职能：贯彻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防震减灾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监督检查全区防震减灾工作。承担呈贡区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，参与地震灾区重建计划的制定、实施。制定全区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，建立和完善防震减灾计划体制和与之相应的经费渠道；管理、监督政府安排的防震减灾建设项目及专项资金的使用。负责全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体系的建设和管理。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。负责全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安全性评估工作，建立震灾预防工作体系；组织编制地震小区划，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研究和防范地震发生灾害；组织开展水库和各类人工诱发地震的监测和研究工作。制订和完善全区《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》并组织实施，建立城市地震应急救援专用设备和救灾物资储备系统，建立和完善救灾物资调查与损失评估，及时作出地震震情和灾情速报，会同有关部门组建和培训灾害紧急救援队伍。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以及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。承办区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区防震减灾局为副科级参公单位，编制5人，现在职在编实有人数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额供养4人；公车改革后实有车辆1辆；退休人员2人。

1、2018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：

年初预算安排情况：2018年财政年初预算数收入113.73万元、支出数113.73万元，上年预算收入数96.84万元、支出数161.82万元， 收入预算较上年增加16.89万元，支预算较上年减少48.0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2017年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，今年无此项支出。

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：年末调整预算数120.43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调增6.70万元，调增比例5.89%，调整原因主要是工资调高及综合目标奖调增。

当年财政拨款支出数120.4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9.43万元，占总支出57.67%；项目支出65.65万元，占总支出42.33%。
基本支出89.43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出为78.0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87.27%；商品服务支出68.0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76.06%;对家庭个人补助支出14.8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16.64%。
2．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。

（1）、预、决算差异情况，可分收入支出功能科目、分单位、分收入支出具体项目逐项对比（可列表）。

2018年总收入120.43万元，比2017年减少1.39万元，减少1.41%；2018年总支出155.08万元，比2017年减少6.74万元，减少4.17%。

差异原因分析。本年收支较上年大幅减少，主要原因是：2017年度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，今年无此项支出。明细如下：

（一）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371031.49元，主要用于防震减灾管理方面人员工资支出；

（二）教育支出1200.00元，主要用于继续教育用品支出；
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56232.00元，主要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纳。
（四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2315.12元，主要是职工养老保险缴纳。

3、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。年末结转资金0.35万元。
（二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

1、部门绩效考核个性指标：有力推进我区防震减灾工作；完成2018年市政府下达我区防震减灾专项工作；科普示范学校创建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完善与管理；地震安全示范小区创建；宏观联络员培训、管理等。
2、预、决算公开情况。严格按要求按时限公开预决：3月15日公开2018年部门预算申报情况；9月4日公开2017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；10月23日公开部门决算部门决算编制说明及附件。

3、存量资金管理。使用上年结转项目资金35万元，年末存量结转资金0.35万元。

4、资产管理。我单位严格执行资产管理制度，资产采购、管理、维护符合相关要求，7月完成资产清查工作。

5、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：2018年我单位公务用车年末保有量1辆，本年度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5124.24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834.24元，公务接待费290元。上年度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6273.65元。较上年度减少的原因：单位加强管理，业务接待减少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。会议费支出1700元。培训费支出无，今年本部门没安排培训业务。

6、内部管理制度建设。2015年主管局先后出台了《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有资产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纪律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章制度。2016年出台《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要通信应急车辆（含特种专业技术用车）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，各项制度在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，均得到有效执行。

项目绩效目标：防震减灾专项资金20万元按工作进度、资金管理程序列支，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经费40万元，按时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。

   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：我单位支出由两块组成：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。基本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及相关社会保障费用，日常行政机关运行经费，资金使用按时间进度序时列支，达到预期目标 。

   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：资金支付严格执行报批程序，项目资金拔付及时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资金现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，结合创建文明城市要求、强化完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、管理，加强了呈贡区防震减灾工作。
    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   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通过绩效评价，掌握2018年度区防震减灾局财政资金支出的年度绩效目标设定、工作进展、执行监督、财政资金到位、使用、管理及结余情况、财务及项目管理的制度建设、执行情况、工程监督等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，总结经验，找准问题，提出今后工作改进的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，为区住建局更好的履行部门职责、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依据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过程

1、前期准备：我们于2019年3月初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，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，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、项目支出情况；确定自评项目，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、汇总数据，制定评价方案，制定评价指标体系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。

2.组织实施：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在2019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，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。

3.分析评价：3月15日至4月3日，各部门、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；4月4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，并提出工作要求，各事业单位、各自评项目于4月1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；4月15日至4月20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、分析，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、打分、形成评价结论。
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
1、经济性分析：

预算控制情况：2018年年初财政预算总数113.73元，上年预算收入数96.84万元、支出数161.82万元， 收入预算较上年增加16.89万元，支预算较上年减少48.0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2018年使用存量资金35万元，年末结余存量资金0.35万元。

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：年末调整预算数120.43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调增6.70万元，调增比例5.89%，调整原因主要是工资调高及综合目标奖调增。

2、效率性分析：

2018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结合政府和上级部门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进行，年度工作绩效目标基本按照年初制定内容完成，按时发放人员工资，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社保费用，按需使用公用经费，圆满完成了当年基本支出预算工作。各项项目均按计划有序进行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。由呈贡区委、区政府安排的年终考核， 因部分考核指标超额完成，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3、效益性分析：

（1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按期完成绩效目标，全区地震宏观联络员55人，上半年其中2017年新增3个社区，2018年新增5个社区，上半年实发4.95万元；区级科普示市范学校4所申报2018年市级科普示范学校、市级科普示范学校复审；3个骨干宏观测报点的维护管理1.5万元；4.6个街道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培训、训练、演练和装备配置6万元。

（2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。2018年地震安全示范社区2家创建；全区7支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培训、训练、演练和装备配置；创文工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指标完善，加强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、落实地震灾害防御措施和地震应急措施，提高社区居民的防震减灾意识，增强应急避险能力，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。

防震减灾工作直接影响着城市自身的发展。通过完善工作，提供更加舒适高效的人居环境和服务，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要求，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益。我单位履行了相关职责，使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符合预期目标要求。

经过对呈贡区防震减灾局2018年整体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立、资金落实、资金支出、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产出和效益方面等进行绩效评价，区防震减灾局较好的完成了市、区两级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，“三公”支出明显下降，存量资金管理有进展，防震减灾工作有成效。为确保全区建设工作平稳运行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
该项目综合得分94.4分，评定等级为优。

存在的问题：无

  五、有关建议：无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
昆明市呈贡区防震减灾局

2019年3月19日



